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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投资一般住宅项目审批流程图（34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第 2个工作日前出证）

（即办）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2个工作日）

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10个工作日）

（在第 16个工作日前出具审查意见书）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4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5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5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4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5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16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5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11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10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

实、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

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核实认可、城建档案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

公用设施验收）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

（1个工作日）

固定资产节能审查（15个工作日）

（其中技术审查 13个工作日、行政审批 2个

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

（15个工作日）（其中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13个工作日、行政审批 2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6个工作日）

说明：（1）一般住宅项目不包括超限高层建筑工程，不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2）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 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

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文物考古发掘的要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要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

（3）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 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

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 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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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社会投资一般工业建筑项目审批流程图（22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第 2个工作日前出证）

（即办）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2个工作日）

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10个工作日）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3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3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3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3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3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10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3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7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6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

实、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

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核实认可、城建档案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

公用设施验收）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

（9个工作日）（其中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7个工作日、行政审批 2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6个工作日）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即办）

说明：（1）一般工业建筑项目是指非标准化厂房，用于一般的工业生产和贮存，不用于生产和贮存任何需要特殊条件的货物（如食物、化学品或医药品），不包含核准类项目，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建设项目，不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安

全保护的项目，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范围内的项目，不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年综合能源消耗量不满 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耗量不满 500千瓦时。

（2）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 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

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文物考古发掘的要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要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

（3）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 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

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 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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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社会投资标准化厂房项目审批流程图（6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说明：（1）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耗量不满 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耗量不满 500千瓦时。

（2）企业签订承诺，免于办理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免于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施工许可前审批手续一并办理.。

（3）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 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

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文物考古发掘的要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要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

（4）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 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

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 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

阶段合并（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5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4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

实、建设工程消防备案抽

查、城建档案验收、水电

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

设施验收）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4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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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即办）


